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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命名第五批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、乡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的通知
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：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全面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，全省各地积极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创建活动。经审核，常州市钟楼区、南通市启东市、南通市如皋市、连云港市灌云县、连云港市灌南县、盐城市大丰区、盐城市阜宁县等7个县（市、区）达到考核要求，决定命名为第五批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。宜兴市和桥镇等55个乡镇（街道）、南京市江宁区汤山街道阜庄村等155个村（社区），达到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乡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考核要求，决定命名为第五批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乡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。

希望获得称号的地区再接再厉，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，争当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者和引领者，为扛起“争当表率、争做示范、走在前列”新使命，为在新征程上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作出更大贡献。

附件：第五批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乡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名单
江苏省生态环境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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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抄送：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派出机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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